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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
月13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

公司2025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以310,509,334股为基础，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3股。预计共转增股本总额93,152,800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预计将增加

至403,662,134股（具体股数以实施完毕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

的股数为准）。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

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将按照现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进行调整。

2、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

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

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2025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以310,509,334
股为基础，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00000股。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310,509,334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403,662,134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股于2026年5月26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

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6年5月26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股本

数量（股）

174,255,054

174,255,054

136,254,280

310,509,334

比例

56.12%

56.12%

43.88%

100.00%

本次转增股本

增加数量（股）

52,276,516

52,276,516

40,876,284

93,152,800

本次变动后股本

数量（股）

226,531,570

226,531,570

177,130,564

403,662,134

比例

56.12%

56.12%

43.88%

100.00%

注：因涉及零碎股处理，股份变动情况的数据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403,662,134股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58
元。

2、公司股东曹达龙、邓丽琴、蒋建强、曹武、曹燕霞、邓竹君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

诺：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前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0.65元/股。

九、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金凤凰路799号

咨询联系人：何世荣

咨询电话：0512-82696685
传真电话：0512-36692227
十、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1311 证券简称：多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6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1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90号棕榈泉国际中心B座22楼公司会

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真见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6人，代表股份288,252,34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 8,605,520 股，下同）的

43.6197％。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285,683,8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3.231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0人，代表股份 2,568,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87％。

2、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3人，代表股份 6,
839,8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0％。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4,271,42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464%。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0人，代表股份2,568,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87%。

3、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见证了本次

股东会。

二、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提请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7,926,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68%；反对 318,2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4%；弃权7,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3,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311%；反对

318,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32%；弃权 7,9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8%。

2、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7,928,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反对 318,2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4%；弃权5,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1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692%；反对

318,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32%；弃权 5,3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

3、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970%；反对423,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57%；弃权27,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8,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970%；反对

423,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57%；弃权 27,86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3%。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2,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532%；反对348,2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19%；弃权99,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92,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532%；反对

348,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19%；弃权 99,5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49%。

5、审议通过《关于计提2025年度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7,888,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7%；反对 346,5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2%；弃权17,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75,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70%；反对

346,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670%；弃权 17,5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0%。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议案3、议案4涉及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邢恩田律师、谢申丽律师见证，并出具了《重庆源伟律

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96 证券简称：顺博合金 公告编号：2026-029

债券代码：127068 债券简称：顺博转债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定召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并于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2026-015】。为

保护投资者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会表决权，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25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05月2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8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6年5月1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总部办公楼3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1、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其中离任独立董事将由现任独立董事

代为述职。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3、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

2026年4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2、登记方法：

①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者证明；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②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请见本通知附件2。
③股东可以通过书面信函、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模塑科技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214423
传真号码：0510-86242818
4、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5、会议联系方式：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0510－86242802 联系传真：0510－86242818
邮箱：scy@000700.com、wanghui@000700.com
联系人：单琛雁女士、王晖先生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05月1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00”，投票简称为“模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 05月 2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25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

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

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年05月25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备注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0700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1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18日（星期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81号（海宁市东西大道

60Km处）。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培飞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7人，代表股份387,795,8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255%；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6人，代表股份 384,154,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461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1人，代表股份3,641,0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6%。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01人，代表股份3,641,0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6%。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1
人，代表股份3,641,0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6%。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具体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488,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反对 15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弃权1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3,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574%；反对

1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68%；弃权153,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58%。

2、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506,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5%；反对 10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弃权1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1,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600%；反对

10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22%；弃权18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77%。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以公司2025年度末总股本646,051,64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人民币0.16元（含税），共计派发10,336,826.35元人民币。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506,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4%；反对 13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弃权15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1,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573%；反对

1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89%；弃权15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38%。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根据 2026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7,509,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1%；反对 10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1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342%；反对

10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81%；弃权18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77%。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会上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275,927,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6%；反

对 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61%；弃权 155,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0,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750%；反对

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42%；弃权15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07%。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会上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275,929,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6%；反

对 1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2%；弃权 182,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3,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519%；反对

1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03%；弃权18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7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金臻、赵航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77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公告编号：2026-018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李先进提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李先进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与

ESG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李先进将不再担任

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为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在公司股东会选举

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李先进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其辞

职申请自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李先进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将按照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先进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李先进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忠实履行

独立董事各项职责和义务，为公司相关决策事项提供了专业意见和建议，积极维护中小股东

利益。公司董事会对李先进任职期间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000008 股票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26027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4日召开

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4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具体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15,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2.15
元（含税），共分配利润24,725,000元（含税），公司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在本分配方案实施

前，公司股本若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

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2、自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总股本在权

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时间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 2.1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93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3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21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7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白云山路75号坤泰股份

咨询联系人：王翔宇、孙兆学

咨询电话：0535-2600300
七、备查文件

1、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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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坤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股东柳海彬先生的股

份质押变动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柳海彬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3,5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5.63%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34%

起始日

2024年4月17
日

解除日期

2026年5月15
日

质权人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临洮支行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柳海彬 62,161,798 5.97% 13,840,000 22.26% 1.33%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办理质押事项后，股东柳海彬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

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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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变动的公告


